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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營建署 函
地址：105404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
號
聯絡人：彭俊凱
聯絡電話：02-87712869
電子郵件：appkai@cpami.gov.tw
傳真：02-87712876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5月9日
發文字號：營署管字第112110292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府所送「莫拉克颱風災後民間興建贈與住宅修繕補

助」需求摘要表及需求計畫書1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112年3月22日府都區字第1120380563號函。

二、本署核定貴府需求計畫書所列補助件數5件及補助經費新臺

幣50萬元，後續請依規辦理相關作業。

三、為避免不實修繕申請補助，建議貴府審核時盡量以合法商

業登記廠商或土木包工業者為施工廠商，以維政府施政照

顧災民之政策目的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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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臺南市政府莫拉克颱風災後民間興建贈與住宅修繕補助 

摘要表 

申請機關 臺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 

主辦單位 

單位主管：蔡宜哲 

 

承辦人：曾招英 

電話：06-6322231

分機 5099 

 

電話：06-6322231

分機 6826 

傳真：06-6327835 

 

傳真：06-6327835 

計畫執行期間 民國 112年 4月 1日起至民國 112年 12月 31日止 

計 畫 名 稱 莫拉克颱風災後民間興建贈與住宅修繕補助計畫 

計 畫 內 容 摘 要  
一、莫拉克颱風災後民間興建贈與住宅修繕補助計畫書 

二、修繕需求調查 

經費需求 500,000元 

年度補助款 500,000元 

檢附： 

一、需求計畫書乙份 二、其他相關文件(修繕需求調查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3 月 1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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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莫拉克颱風災後民間興建贈與住宅修繕補助
計畫書 

壹、辦理依據 

莫拉克颱風災後民間興建贈與住宅修繕補助作業要點 

貳、計畫目標 

本市永久屋係98年莫拉克風災後由中央政府、本府及慈濟基金會共同興

建。建築物於99年4月5日開工，99年8月3日完工，並於同日完成災民入住

作業，現有22戶住戶。 

永久屋興建至今，已經過13年，經詢問住戶，部分永久屋已出現牆壁滲水、

排水管線堵塞、屋頂漏水等問題(詳修繕需求調查)。爰期能透過此次修繕

補助，協助住戶改善生活環境品質，維護居住安全，減少生活上之不便。 

參、預定作業時程 

 時程 項目說明 

1. 112.3.31 提出需求計畫 

2. 112.4.1-112.4.30 公告受理(核定後請民眾申請) 

3. 112.5.1-112.5.30 公所收件初審後送市政府複審及核定 

4. 112.6.1-112.10.30 核定戶修繕及請款 

5. 112.11.1-112.11.31 驗收及撥款 

6. 112.12.31 結案 

肆、經費需求與使用分配 

(個別項目請填入預估補助金額、補助數量及補助金額) 

       （單位：新臺幣/元） 

補助項目 
補助件數 

A 

補助費用 

B 

補助總經費 

C=A*B 
備註 

莫拉克颱風災後民間

興建贈與住宅修繕 
5 100,000 500,000 

共 5戶提出需求，

每戶最高補助

100,000元。 

合計 500,00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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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其他相關事項 

(機關承辦人員，至少 1位) 

單位 姓

名 

職

稱 

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 傳真 

臺南

市政

府 

都市

發展

局 

曾

招

英 

約

聘

人

員 

Nicole0708@mail.tainan.gov.tw 
06-6322231 

分機 6826 
06-632783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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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莫拉克颱風災後民間興建贈與住宅修繕 

需求調查 

調查時間:112.2.17-112.2.28 

贈與住宅地址 
現居住之贈與住宅(永久屋)須申請修繕設施設備

項目(可複選) 

修繕預估

金額 

公館 110-48號 

1.屋頂防水、排水及隔熱。 

2.外牆防水及面材整修。(修繕後住宅外觀應與原

建築型式一致及色調應與周遭環境相容) 

15-20萬 

公館 110-38號 

1.屋頂防水、排水及隔熱。 

2.外牆防水及面材整修。(修繕後住宅外觀應與原

建築型式一致及色調應與周遭環境相容) 

3.瓦斯管線會漏。 

15-20萬 

公館 110-25號 給水、排水管線、電器管線。 未預估 

公館 110-23號 給水、排水管線、電器管線。 未預估 

公館 110-47號 給水、排水管線、電器管線。 未預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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